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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国家文物局概况 

一、主要职责  

国家文物局的主要职责为： 

  （一）研究拟定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方针、政策、

法规和规划，制定有关的制度、办法并监督实施。 

  （二）指导、协调文物的管理、保护、抢救、发掘、研

究、出境、宣传等业务工作。 

  （三）审核、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担历史文

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审核、申报工作；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审核或审批全国重点文物的发掘、保护、维修项

目;管理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四）指导大型博物馆的建设及博物馆间的协作、交流。 

  （五）研究处理文物保护的重大问题；对查处盗窃、破

坏、走私文物的大案要案提出文物方面的专业性意见。 

  （六）研究制定文物流通的管理办法；审批文物出口鉴

定机构的设立和撤销。 

  （七）编制文物事业经费预算，审核划拨并监督各项经

费使用情况。 

  （八）统筹规划文物、博物馆专门人才的培训；组织指

导文物保护和博物馆方面的科研工作。 

  （九）管理和指导文物、博物馆外事工作，开展对外合

作与交流。 

  （十）承办国务院和文化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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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决算单位构成看，国家文物局部门决算包括：局本级

决算和局直属单位决算。 

纳入国家文物局 2013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为八

个，即：局本级、局机关服务中心、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纳入编报的

七个直属单位中，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财政补助单位；机关服务中心将随

后勤改革逐步实现自收自支，目前财政每年补助人员经费；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为经费自理单位。 

三、2013年文物事业成效 

2013 年，国家文物局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以推动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

变管理方式、提升工作质量为主线，以转变职能、深化改

革，整体谋划 2020 年文物事业发展目标为抓手，以提升

文物保护能力、提高文物利用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作贡献为出发点和着力点，转作风、强服务，

加强执法督察、重点工作事中事后督查，全力推进第一次

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保护法修订、文博人才培养和

科技保护能力提升等各项工作，文物事业改革发展取得显

著成绩。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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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活动 

围绕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城镇化工作

会议精神的贯彻和中央领导指示、批示的落实，国家文物

局认真组织，深入基层，开展了 2020 年文物事业发展目

标体系、文物保护法修订、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等系列调查研究，以及文物保护补偿制度、文

物影响评估、促进文物利用政策、“十二五”规划中期执

行情况等专题研究，全面落实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方案，取消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组织开展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工程及专项经费使用、第七批国保单位“四有”

工作落实情况等专项督查，召开古城保护现场会，推广

正定古城保护经验。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党中央的部

署，国家文物局认真组织学习、广泛听取意见、深入查摆“四

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剖析思想根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集中整治“四风”，切实改进工作

作风，狠抓年度重点工作落实，扎实推进整改，努力构建教

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文物系统干部职工大局意识、改革意

识、问题意识、服务意识显著增强，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二）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坚决贯彻国务院改革部署，在梳理现有行政审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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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非行政许可类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制定了 2013 至 2015

年行政审批事项精简计划。 

精简下放审批事项。取消了由政府出资修缮的非国有国

保单位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审批，境外机构和团体拍摄

文物审批，处理有关可移动文物或标本许可等 3项审批事项;

下放了考古发掘单位保留少量出土文物留作科研标本许可

事项。 

切实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将国保单位维修及防雷项目立

项审批与技术方案审核分开，引入市场主体承担技术方案审

核任务；在保留立项审批的前提下，将国保单位防雷工程技

术方案审核、馆藏珍贵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方案审批和结项验

收，下放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将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甲级（一级）资质年检，下放省级文物行政部门。 

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围绕文物保护工程、安消防

工程管理，从制度建设入手，国家文物局完成了国保单位文

物保护工程立项报告和设计文件编制、项目申报审批管理、

防雷工程管理等 6 个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各省文物行政部门

也从自身实际出发，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措施。 

（三）全面展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落实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各地积极动员部署，组建普查机构，落实普查经费，

进行人员培训，宣传普查知识，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国家文物局与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文化部、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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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广电总局、国资委、档案局分别印发通知，开展普查宣

传，落实普查任务。各地广泛开展省、市、县三级普查人员

培训，全国完成普查骨干培训 1.5 万余人次，1.6万余名普

查员持证上岗。 

中央本级和 28个省份普查经费基本落实。初步摸清了

系统外国有单位文物收藏情况，约 2%的国有单位收藏有文

物。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等省份提前进入文物信息采集

阶段。 

（四）切实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国保单位 1943 处，国保单位总

数达到 4295 处。一些地方政府相继核定公布了新一批省级、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更多文物资源纳入依法保护范围。 

扎实推进各项基础性工作。“三普”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公布任务基本完成，第七批国保单位“四有”工作完成 50%。

统筹实施一批文物本体修缮、保护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项

目，及时消除文物险情和重大安全隐患。会同住建部报请国

务院将泰州、会泽、烟台、青州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开展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定工作。 

公布第二批 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31个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推动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建

设。完成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沿线文物保护项目田野考

古、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保护项目蓄水前验收。赴南沙海域

开展首次远海水下考古调查和执法巡查，完成天津、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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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沿海海域和江西鄱阳湖老爷庙水域的水下文物调查。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申遗，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

到 45 项，位居世界第二。完成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项目

的前期准备和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确定土司遗址为 2015年

申遗项目。印发《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试行）》，进

一步指导、规范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开展文物保护样板工程和安徽呈坎村、河北鸡鸣驿村等

6 处古村落保护利用综合试点。围绕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可

持续利用，在无锡、天津分别举办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海峡

两岸及港澳地区建筑遗产再利用研讨会，探寻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的平衡发展之路。 

（五）着力提升博物馆社会服务水平 

博物馆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博物馆达到 3866 个，其中

国有博物馆 3219个，民办博物馆 647 个。全国博物馆举办

展览 2.2 万个，年接待观众 5.6亿人次。 

完成国家一级博物馆年度运行评估，初步形成博物馆等

级管理动态机制。启动浙江、湖南、四川 3 省的国家二、三

级博物馆年度运行评估试点。浙江、安徽、福建、广西、贵

州开展生态博物馆示范点建设评估，促进博物馆业态发展与

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有机结合。扶持民办博物馆发展，印

发《关于推进国有博物馆对口支援民办博物馆工作的意见》。

配合印发《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 



 10 

加大馆藏珍贵文物修复力度，完成 6000余件馆藏濒危

文物保护修复，启动 8000余件馆藏文物保护修复。开展可

移动文物保存环境监测与控制培训。加强文物市场监管，完

善文物拍卖标的备案制度和文物拍卖企业资质评审机制。促

成法国比诺家族捐赠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协调美国政府

移交查扣文物运输回国。推动公安、海关罚没文物移交工作，

接收北京海关移交罚没文物 1万余件（套）。 

（六）持续加大人才培训和科技保护能力建设 

大力开展专业人才、紧缺人才培训。举办全国县级文物

行政部门负责人、文物安全管理人员、考古领队、纺织品和

石质文物修复，以及博物馆展览策划和文物保护标准等 35

个专题培训班，培训学员达 2700余人。创新技能型人才培

养模式，委托北京建筑大学、陕西文物保护专修学院举办全

国文物保护规划与工程勘察设计、古建彩画保护修复培训

班。 

编制文博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纲要，启动文博人才培养

教育教学体系研究。文物修复师、考古发掘技工职业获得国

家职业分类大典专家委员会原则通过。 

大力推动文物保护科技创新。推动敦煌研究院、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等文博机构与中科院建立合作科研机构，与工信

部建立文物保护与传承装备产业化和应用协作机制。开展第

五批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遴选。继续推进指南针计划专

项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完成科技援藏工作调研。完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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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情况跟踪调

查，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 44%。 

（七）大力推进文物保护法修订和制度体系建设 

积极与全国人大、国务院立法机构沟通，将文物保护法

修订列入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开

展文物保护法修订前期研究，委托 7 省市文物部门开展修法

调研，组织各方力量，完成文物保护补偿、文物影响评估、

文物利用等 25 个涉及修法的课题研究，明确修法重点和草

案框架。 

组织完成文物保护标准体系框架构建，提出 2014至 2016

年标准制修订计划。完成 3项国家标准初审、16项行业标准

审核。发布《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和

《文物建筑防雷技术规范》，完成《馆藏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量清单计价规范》研究，开展文物保护工程北方定额标准试

点。 

发布 2020 年文物事业发展目标体系。围绕十八大提出

的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任务，从管理体系、保

护效果、社会作用、国际地位、政策保障等 5个方面构建事

业发展中长期目标任务。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对规划实施情

况的跟踪分析，建立规划评估考核与规划实施动态调整机

制，做好规划的中期评估和期末评估等有关要求，开展了《国

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执行情况中期评估。

“十二五”规划总体执行良好，96%以上发展指标和目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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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达到或超过预期，为规划的全面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财政部修订《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进一步扩大了资金支持范围，对文物系统外和非国有

国保单位给予适当补助。加强经费使用绩效管理，制定《专

项补助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 

成功举办咸阳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济南国际博物馆日

主场城市和国际古迹遗址日活动。开展“寻找最美文物安全

守护人”宣传活动和文物安全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动。加强

文物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提高文物舆情监测、研判和网络

事件处置能力，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八）不断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 

按照外联、外展、外援、外研四个方面统筹文物外事工

作。与尼日利亚、瑞士和塞浦路斯签署关于防止盗窃、盗掘

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政府间双边协定。与国际文化财产

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签署联合培训合作协议。成功当选 1970

年公约首届附属委员会委员国，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

影响力明显提升。 

国家博物馆举办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土耳其首次来

华举办安纳托利亚文明展，赴罗马尼亚、意大利、摩洛哥等

举办华夏瑰宝展、中华文明系列展等，全年批复出入境展览

64 个。启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古城和蒙古国辽代古塔修

复援助项目，推进援柬二期茶胶寺修复工程。 

与台港澳地区的文物交流更加务实。举办第五届海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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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光照大千展》在台湾高雄引起良好

反响。组织台湾青少年和中学教师中华历史文化研习营活

动，支持澳门文物大使协会赴内地交流。 

（九）扎实开展重点工作和文物安全专项督查 

开展年度重点工作督查。组成 5个督查组，分赴 10 个

省份开展以可移动文物普查、国保单位保护工程及专项补助

资金使用和第七批国保单位“四有”工作落实情况为主要内

容的专项督查。督查中发现一些省份市县级普查经费落实不

到位、普查工作进展缓慢，文保工程开工率较低、文物保护

与利用脱节，国保单位“四有”工作不规范等问题。其他省

份围绕这三个方面也进行了自查，提交了自查报告。 

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

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开展自查自纠。28 个省级人民政府向

国务院上报了检查情况，查明文物保护单位违法违规行为

126 起，完成整改的 59起，明确整改措施的 67起。国家文

物局会同国家旅游局组成督查组，对四川、安徽、陕西、湖

南等 11个省份进行重点督导。通过督察，一些文物保护单

位管理体制得到理顺，一些行政违法行为得到纠正，部分历

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 

召开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持续推进文物安

全协调机制。指导北京、内蒙、重庆、西藏、陕西开展区域

性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部署文物系统文物安全大检查，

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 1万余项。开展文物行政执法和安全监



 14 

管平台试点。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开展文物犯罪司

法解释修订、文物司法鉴定管理调研，与监察部建立文物违

法行为行政追责工作联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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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国家文物局2013年部门决算表 

 

 

 

 

 

 

 

 

 

 

 

公开01表

部门：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决算数 项    目 行次 决算数
栏    次 1 栏    次 2

一、财政拨款收入 1 30,319.80 一、外交 15 301.34
二、上级补助收入 2 二、科学技术 16 9,009.80
三、事业收入 3 10,653.92 三、文化体育与传媒 17 29,395.80
四、经营收入 4 40.00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 18 606.78
五、附属单位缴款 5 五、住房保障支出 19 756.92
六、其他收入 6 1,005.95 20

7 21
8 22
9 23

本年收入合计 10 42,019.67 本年支出合计 24 40,070.64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11 48.90                 结余分配 25 2,316.98
         上年结转和结余 12 17,723.41                 年末结转和结余 26 17,404.36

13 27
合计 14 59,791.98 合计 28 59,791.98

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收入 支出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不含政府性基金)。
    10行＝（1+2+3+4+5+6）行；14行＝（10+11+12）行；24行＝（15+16+„+23）行；28行＝（24+25+26）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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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2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4 5 6 7
42,019.67 30,319.80 10,653.92 40.00 1,005.95

外交 300.40 300.40
对外援助 150.00 150.00
  其他对外援助支出 150.00 150.00
国际组织 150.40 150.40
  国际组织会费 100.00 100.00
  国际组织捐赠 50.40 50.40
科学技术 9,133.68 3,572.49 5,408.00 153.19
应用研究 9,016.68 3,455.49 5,408.00 153.19
  机构运行 6,874.76 1,313.57 5,408.00 153.19
  社会公益研究 2,141.92 2,141.92
科技条件与服务 85.00 85.00
  科技条件专项 85.00 85.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2.00 32.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2.00 32.00
文化体育与传媒 31,271.49 25,244.27 5,135.18 40.00 852.04
文物 27,338.83 22,639.27 3,935.36 40.00 724.20
  行政运行 1,300.86 1,223.49 77.3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36.56 2,036.56
  机关服务 776.78 31.38 524.73 220.67
  文物保护 6,363.75 6,363.75
  博物馆 2,611.40 2,161.83 92.56 357.01
  其他文物支出 14,249.48 10,822.26 3,318.07 40.00 69.15

2020399

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项    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 其他收入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合计

202
20203

207

20204
2020401
2020402
206
20603
2060301
2060302
20605
2060503
20699
2069999

2070299

20702
2070201
2070202
2070203
2070204
2070205



 17 

 

 

 

公开02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4 5 6 7
新闻出版 1,327.66 1,199.82 127.84
  出版发行 1,327.66 1,199.82 127.84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605.00 2,605.00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105.00 105.00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00.00 2,50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 643.36 642.64 0.72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643.36 642.64 0.72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569.40 568.68 0.72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73.96 73.96
住房保障支出 670.74 560.00 110.74
住房改革支出 670.74 560.00 110.74
  住房公积金 394.80 290.00 104.80
  提租补贴 5.70 5.70
  购房补贴 270.24 270.00 0.24

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项    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 其他收入

科目编码

221

科目名称

栏次
20705
2070505
20799
2079902
2079999
208
20805
2080501
2080503

22102
2210201
2210202

2210203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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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3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4 5 6
40,070.64 14,830.53 25,237.79 2.32

外交 301.34 301.34
对外援助 130.37 130.37
  其他对外援助支出 130.37 130.37
国际组织 170.97 170.97
  国际组织会费 122.03 122.03
  国际组织捐赠 48.94 48.94
科学技术 9,009.80 6,574.36 2,435.44
应用研究 8,892.80 6,574.36 2,318.44
  机构运行 6,574.99 6,574.36 0.63
  社会公益研究 2,317.81 2,317.81
科技条件与服务 85.00 85.00
  科技条件专项 85.00 85.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2.00 32.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2.00 32.00
文化体育与传媒 29,395.80 6,892.47 22,501.01 2.32
文物 25,769.15 6,196.45 19,570.38 2.32
  行政运行 1,288.16 1,288.16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311.28 2,311.28
  机关服务 803.10 566.87 236.23
  文物保护 6,154.33 6,154.33
  博物馆 2,625.10 1,376.57 1,248.53
  其他文物支出 12,587.18 2,964.85 9,620.01 2.322070299

20605
2060503
20699
2069999
207
20702
2070201
2070202
2070203
2070204
2070205

2060302

栏次
合计

202
20203
2020399
20204
2020401
2020402
206
20603
2060301

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
助支出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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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3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4 5 6
新闻出版 1,021.65 696.02 325.63
  出版发行 1,021.65 696.02 325.63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605.00 2,605.00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105.00 105.00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00.00 2,50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 606.78 606.78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606.78 606.78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542.61 542.61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64.17 64.17
住房保障支出 756.92 756.92
住房改革支出 756.92 756.92
  住房公积金 410.22 410.22
  提租补贴 72.55 72.55
  购房补贴 274.14 274.14

2210201
2210202

2210203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208
20805
2080501
2080503
221
22102

2079999

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20705
2070505
20799
207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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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4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29,760.49 5,255.94 24,504.55

外交 301.34 301.34
对外援助 130.37 130.37
  其他对外援助支出 130.37 130.37
国际组织 170.97 170.97
  国际组织会费 122.03 122.03
  国际组织捐赠 48.94 48.94
科学技术 3,748.38 1,313.57 2,434.81
应用研究 3,631.38 1,313.57 2,317.81
  机构运行 1,313.57 1,313.57
  社会公益研究 2,317.81 2,317.81
科技条件与服务 85.00 85.00
  科技条件专项 85.00 85.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2.00 32.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2.00 32.00
文化体育与传媒 24,472.42 2,704.02 21,768.40
文物 21,867.42 2,704.02 19,163.40
  行政运行 1,245.44 1,245.44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141.80 2,141.80
  机关服务 204.24 31.38 172.86
  文物保护 6,154.33 6,154.33
  博物馆 2,161.83 913.30 1,248.53
  其他文物支出 9,959.78 513.90 9,445.882070299

20605
2060503
20699
2069999
207
20702
2070201
2070202
2070203
2070204
2070205

2060302

栏次
合计

202
20203
2020399
20204
2020401
2020402
206
20603
2060301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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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4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605.00 2,605.00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105.00 105.00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00.00 2,50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 606.06 606.06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606.06 606.06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541.89 541.89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64.17 64.17
住房保障支出 632.29 632.29
住房改革支出 632.29 632.29
  住房公积金 291.54 291.54
  提租补贴 66.85 66.85
  购房补贴 273.90 273.90

20805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20799
2079902
2079999
208

2210203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2080501
2080503
221
22102
2210201
22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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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5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4 5 6

说明：国家文物局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表

项    目

上年结转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余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实际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项目支出

栏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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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6表

部门： 单位：万元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640.4 365.8 134.1 0 134.1 140.5 601.39 362.2 123.63 0 123.63 115.56

公务接待
费

注：2013年度预算数为“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决算数是包括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和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1栏＝（2＋3＋6）栏；3栏＝（4＋5）栏；7栏＝（8＋9＋12）栏；9栏＝（10＋11）栏。

“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2013年度预算数 2013年度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

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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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国家文物局2013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国家文物局2013年度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总

体情况说明 

（一） 收入总计59791.98万元 

国家文物局2013年收入总计59791.98万元，其中本年收

入42019.6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30319.80万元，为预算单位当年从中

央财政取得的资金。比2013年度年初预算增加841.19万元，

增长2.85%。主要是国家发展改革委2013年安排的基本建设

支出增加。 

2．事业收入10653.92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

取得的收入。比2013年度年初预算增加4288.22万元，增长

64.78%。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技术服务收入等增加。 

3．经营收入40.00万元，为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比

2013年度年初预算减少1059.80万元，减少96.36%。主要是

所属事业单位非独立核算经营收入减少。 

4.其他收入1005.95万元，为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

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 ”之外取得的收入。比2013

年度年初预算减少460.05万元，减少31.24%。主要是所属事

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利息收入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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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48.90万元，为事业单位在

用当年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

累的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比2013年度期初预

算增加44.69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

入减少，收支差额加大，使用事业基金弥补的金额增加。 

6．上年结转和结余17723.41万元，为以前年度支出预

算因客观条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

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二）支出总计59791.98万元 

国家文物局2013年支出总计59791.98万元，其中本年支

出40070.6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外交（类）支出301.34万元，主要用于缴纳以我国

政府或国家文物局名义参加的国际组织会费，以及援助发展

中国家世界文化遗产修复方面的支出。比2013年度年初预算

减少5.90万元，减少1.92%。比2012年度决算减少52.92万元，

减少14.94%。主要是对外援助工作任务减少，相应支出减少。 

2．科学技术（类）支出9009.80万元，主要用于国家文

物局所属的科研单位正常运转支出、离退休人员保障支出及

实验室相关设施运行维护、科研设备购置、公益性科学研究

和其他科学技术等支出。比2013年度年初预算增加509.4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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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5.99%。比2012年度决算增加597.61万元，增长

7.10%。主要是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任务增加，相应增加

支出。 

3．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29395.80万元，主要用

于我局及所属事业单位保障机构正常运转，行使文物博物馆

职能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比2013年度年初预算减

少282.24万元，减少0.95%。比2012年决算减少95.77万元，

减少0.32%，与上年基本持平。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606.78万元，主要用于

局本级开支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和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为离

退休人员提供管理和服务所发生的工作支出。比2013年度年

初预算减少35.86万元，减少5.58%。比2012年度决算减少

3.02万元，减少0.50%，与上年基本持平。 

5．住房保障支出（类）支出756.92万元，主要用于按

照国家政策规定向职工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

补贴等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比2013年度年初预算减少

239.47万元，减少24.03%。比2012年度决算增加100.24万元，

增长15.26%。主要是购房补贴增加。 

6．结余分配2316.98万元，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

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 

7．年末结转和结余17404.36万元，为本年度或以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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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

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

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

转和结余。 

二、关于国家文物局2013年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国家文物局2013年本年收入合计42019.67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30319.80万元，占72.16%。其中： 

外交（类）300.40万元，占财政拨款收入的0.99%。包

括：对外援助（款）150.00万元，国际组织（款）150.40万

元。 

科学技术（类）3572.49万元，占财政拨款收入的11.78%。

包括：应用研究（款）3455.49万元，科技条件与服务（款）

公共预算收入结构图

财政拨款收入
72.16%

经营收入
0.10%

事业收入
25.35%

其他收入
2.39%

财政拨款收入

经营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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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万元，其他技术服务支出（款）32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25244.27万元，占财政拨款收入

的83.26%。包括：文物（款）22639.27万元，其他文化体育

与传媒支出（款）2605.0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642.64万元，占财政拨款收入的

2.12%，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住房保障支出（类）560.00万元，占财政拨款收入的

1.85%，为住房改革支出（款）。 

2．事业收入10653.92万元，占25.35%。其中： 

科学技术（类）5408.00万元，占事业收入的50.76%，

为应用研究（款）。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5135.18万元，占事业收入的

48.20%。包括：文物（款）3935.36万元，新闻出版（款）

1199.82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类）110.74万元，占事业收入的1.04%，

为住房改革支出（款）110.74万元。 

3．经营收入40.00万元，占0.10%。为文化体育与传媒

（类）。 

4.其他收入1005.95万元，占2.39%。其中： 

科学技术（类）153.19万元，占其他收入的15.23%，为

应用研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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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与传媒（类）852.04万元，占其他收入的

84.70%。包括：文物（款）724.20万元，新闻出版127.84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0.72万元，占其他收入的0.07%，

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三、关于国家文物局2013年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国家文物局2013年本年支出合计40070.64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1．基本支出14830.53万元，占37.01%；其中： 

科学技术（类）机构运行（款）6574.36万元，占基本

支出的44.33%。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6892.4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46.47%。包括：文物（款）6196.45万元，新闻出版（款）

696.02万元。 

公共预算支出结构图

基本支出
37.01%

项目支出
62.98%

经营支出
0.01%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经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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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606.7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4.09%，

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住房保障支出（类）756.92万元，占基本支出5.10%，

为住房改革支出（款）。 

2．项目支出25237.79万元，占62.98%。其中： 

外交（类）301.34万元，占项目支出的1.19%。包括：

对外援助（款）130.37万元，国际组织（款）170.97万元。 

科学技术（类）2435.44万元，占项目支出的9.65%。包

括：应用研究（款）2318.44万元，科技条件与服务（款）

85万元，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32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22501.01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89.16%。包括：文物（项）19570.38万元，新闻出版（项）

325.63万元，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2605.00万元。 

3.经营支出2.32万元，占0.01%。 

四、关于国家文物局2013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国家文物局2013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

是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中央财政取得

的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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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2013 年财政拨款支出决算29760.49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5255.94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7.66%；

项目支出24504.55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82.34%。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构成情况 

国家文物局2013 年部门决算中，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

于以下方面： 

 

外交（类）支出301.34万元，占1.01%；科技技术（类）

支出3748.38万元，占12.60%；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24472.42万元，占82.2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606.06

万元，占2.04%；住房保障支出（类）支出632.29万元，占

2.12%。 

 

（三）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与2012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267.14万元，减少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结构图

文化体育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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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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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支出
2.12%

社会保障和就业
2.04% 外交

科学技术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住房保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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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具体情况如下： 

1.外交（类）2013年度决算301.34万元，比2012年度决

算减少52.92万元，减少14.90%。其中： 

对外援助（款）2013年度决算为130.37万元，比2012年

度决算减少127.40万元，减少49.40%。主要原因：对外援助

工作任务减少，相应减少支出。 

国际组织（款）2013年度决算170.97万元，比2012年度

决算增加74.48万元，增长77.20%。主要原因：国际组织捐

赠增加。 

2．科技技术（类）2013年度决算3748.38万元，比2012

年度决算增加586.06万元，增加18.50%。其中： 

应用研究（款）2013年度决算为3631.38万元。比2012

年度决算增加585.34万元，增长19.20%。主要原因：一是退

休人数增加，相应增加支出；二是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任

务增加，相应增加支出。 

科技条件与服务（款）2013年度决算85.00万元，比2012

年度决算增加0.72万元，增长0.90%。主要原因：与上年基

本持平。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2013年度决算32.00万元，比

2012年度决算减少0万元，减少0.0%。主要原因：与上年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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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2013年度决算24472.42万元，

比2012年度决算减少849.83万元，减少3.40%。其中： 

文物（款）2013年度决算21867.42万元，比2012年度决

算减少3349.83万元，减少13.30%。主要原因：一是基本支

出一次性支出减少；二是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需求减少，

相应减少支出。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2013 年度决算 2605.00

万元，比 2012 年度决算增加 2500.00 万元，增长 2381.00%。

主要原因：新增“文博电子商务平台”专项资金。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2013年度决算 606.06万元，

比 2012年度决算减少 2.73万元，减少 0.40%。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2013年度决算 606.06万元，

比 2012年度决算减少 2.73万元，减少 0.40%。主要原因：

与上年基本持平。 

5．住房保障支出（类）2013年度决算632.29万元，比

2012年度决算增加52.28万元，增长9.00%。其中： 

住房改革支出（款）2013年度决算632.29万元，比2012

年度决算增加52.28万元，增长9.00%。主要原因：购房补贴

增加。 

五、关于国家文物局2013年“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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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国家文物局201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640.40万元，支出决算为601.3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为362.2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为123.63万元；公务接待支出决算为115.56万元。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362.20万元，占60.2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支出决算123.63万元，占20.5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115.56万元，占19.21%。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362.20万元。因公出国（境）

费系为履行文化遗产外交工作职能、促进政府间、国际间文

“三公经费”支出结构表

因公出国
（境）费
60.23%

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
20.56%

公务接待费
19.22%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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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交流与合作，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的旅费、

住宿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全年使用财政

拨款安排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出国团组55个，参加其他单

位组织的出国团组6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137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23.63万元。2013年国

家文物局未新购置公务车，全部为运行费支出。全年开支财

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34辆，平均每辆3.64万元。车辆

运行支出主要用于机要文件交换及市内因公出行所需车辆

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公务接待费支出115.56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对外交

流等外事接待和与国内相关单位业务交流接待支出，包括会

议费、车辆租赁费、交通费、住宿费及工作餐费等支出。 

六、2013年行政经费支出统计数 

2013年国家文物局履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维持机关日

常运转而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6501.45万元。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如北京鲁迅博物馆临时展览收入等。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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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

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

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

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

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

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

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

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外交（类）对外援助（款）：指国家文物局用于

援助发展中国家世界文化遗产的修复支出。 

（八）外交（类）国际组织（款）：我国是国际文化财

产保护与修复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及国际博物馆协会

的成员国，根据协会章程，我国应缴纳相应的会费。 

（九）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文物（款）：指国家文物

局用于行使文物博物馆行政管理职能的支出，包括行政运

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机关服务、文物保护、博物馆和其

他文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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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新闻出版（款）：指国家

文物局所属新闻出版类事业单位的支出。 

（十一）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指国家文物局用于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经费以及为离

退休人员提供管理服务工作的管理机构的支出。 

1．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指国家文物局统一管

理的局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经费。 

2．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指国家文物局用于为局离退

休人员提供管理服务的支出。 

（十二）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指

国家文物局机关及直属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

革方面的支出。 

1．住房公积金：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按规定比例为

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提租补贴：指 1999 年按照《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

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提高房租增发补贴的通知》( 国管房改字

〔1999〕267 号)规定向职工发放的租金补贴，人均标准 90 

元/月。 

3．购房补贴：指 1998 年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之后，

按照国家房改政策规定，向无房职工、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

标准的职工发放的住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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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

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

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四）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

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

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十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

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七）“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

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八）行政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履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

必须开支的费用，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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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工资、津贴及奖金等方面的人员经费和用于办公、水电

等方面的公用经费。项目支出包括办公用房维修租赁、执法

部门办案等用于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